
 浙江海盐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

（国粮浙交2023 第67号）

一、数量、质量及要求：

1、2018年本地产小麦2207吨，设4个标段，详见交易清单。

2、质量：粮食质量参照质检报告（嘉兴市粮油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报告编号JXA23000803），具体质量标准以仓库实物交货为准，请有意向的客户提前到存储库点进行实地看样，存放库点详见交易清单，竞价交易成功后即视作竞得方认可该批粮食质量无异议(包括放弃实地看样参与竞价的客户)，在后续粮食交接过程中，不得以任何竞得粮食质量问题为由提出异议。仓库看样时间：2023年3月9日-3月20日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上午8:30——下午16：30。

3.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，全面查验标的物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，未看样的竞买方视为对标的物现状的确认。竞买方一旦做出竞价行为，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。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。

二、本次粮食竞价交易的成交价: 为车（船）板交货价，含税含发票。

三、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：自行结算；先付款后提货，在竞得后5个工作日内签订购销合同，并向委托方（卖方）交纳全部货款的20%作为定金，在竞得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货款；定金及货款随最后一笔标的物提完后一并结清。拒签买卖合同或逾期未按上述规定交付货款的，视为买方违约，买方的履约保证金将作为违约金赔付给卖方。
四、计量：小麦以出库方地磅为准，结算数量=实际发货数量×（1+1.5%）计算。
五、粮食溢余：该仓最后一个提货单位足量提货完成后，溢余部分由该提货单位按本仓成交价格（如该单位竞得两个及以上标的的按算术平均价）将溢余部分提完，并在提货后补足溢余部分货款。
六、提货期限及相关事项：

1、提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4月30日前全部提清，规定的提货期内须连续提货直至提请。逾期视作违约，卖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和处置未提取货物，所竞得标的对应交易履约金和定金抵作违约金。
2、提货地点:中心粮库（海盐县于城镇昌盛路500号）。
3、提货方式：车（船）板交货，散粮出库，如需打包需另付打包费用30元/吨。船舶吨位限制在300吨左右，车辆吨位限制在50吨左右。竞得方如要提货，需提前两天与发货单位联系，应派员（竞得方出具委托函）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、确认出库仓号和数量并协调出库事宜，如不派员视同认可。（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  联系人：沈如涛       联系电话：0573-86027897、15868326852

  看样联系人：归姚伟   联系电话：18268495788

七、本次竞价交易粮食标段数量，按清单所标明的货位数量作为每笔竞价交易的起始数，因此交易清单作为本公告的附件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八、海盐县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，竞得方支付定金、货款的单位名称必须与增值税发票的单位一致。

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嘉兴分中心
     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

二〇二三年三月九日

